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本館填寫

收文編號

檔案編號

高雄市社會局婦女館展示室

展覽申請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封  面》

展 覽 名 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申  請  者：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     

1. 所有申請表格均以A4規格繳交，並於左上角以迴紋針裝訂。

2. 請確認所有應檢附資料，避免遺漏影響審核結果。

3. 資料填寫經查明與事實不符者，本館會得撤銷其資格。

4. 本申請書不退還，請自行備份。

0

裝訂線

□申請書：□個展      □聯展

□展覽計畫書乙份

□展品清冊表



 申  請  日  期 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

（ 本 申 請 書 不 退 還 ， 請 自 行 備 份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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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展申請表

藝術家基本資料

姓

名

□男

□女
生日    　年    月    日

電 話

（O）

電 話

（H）

E-Mail 行動電話

聯絡地址 □□□-□□

展

出

主

題

展覽名稱 展覽件數 展出類別 擬展出日期

□水墨類□書法篆刻類

□版畫類□雕塑類□複合媒材

□粉彩、水彩、素描、油畫類

□花藝□攝影類□影像類

□裝置藝品 □其它：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

至

年     月     日

經

歷

介

紹

創

作

概

念

請簡要說明展覽背景、意義（尤其與女性發展、性別平權之關聯）、內容規劃。（共 300-500 字）

本

次

展

覽

之

內

容

說

明

請簡述：展覽開幕茶會設計展、體驗活動之內容（以上可自行增減）、媒體焦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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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
要

專

業

展

覽

經

歷

請以與本次主題相關之經驗及個人代表性展覽為重點，儘量控制在 10 項以內，可作為媒體宣傳之介紹。

聯繫窗口

姓

名
E-Mail 

電話

行動電話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詳閱且同意接受貴單位展覽申請簡章之各項規定，

本人並保證所填寫及提送之相關資料，確實無誤。

   此致  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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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展申請表

策展人基本資料

團體

名稱
聯絡地址 □□□-□□

代表人

姓名
職稱

□男

□女
生日    年    月    日

電話 行動電話 E-Mail

展

出

主

題

展覽名稱 展覽件數 展出類別 擬展出日期

□水墨類□書法篆刻類

□版畫類□雕塑類□複合媒材

□粉彩、水彩、素描、油畫類

□花藝□攝影類□影像類

□裝置藝品 □其它：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

至

年     月     日

創

作

／

策

展

概

念

請簡要說明展覽目的、意義（尤其與女性發展、性別平權之關聯）、內容規劃。（共 300-500 字）

參

展

重

要

作

品

及

創

作

者

（如為出版品，請註名書名及出版單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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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如本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


參展藝

術家名

冊

項

目

姓　　　名 重　要　經　歷 作　　品　　介　　紹

本人（策展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詳閱高雄市婦女館展示室場地使用須知及展覽申請簡章，且同

意接受貴單位展覽申請簡章之各項規定，本人並保證所填寫及提送之相關資料，確實無誤。

            此致  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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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覽計畫書

擬展出時間：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企

劃

書

壹、 前言／目的

貳、 創作理念或策展論述（聯展參展作品和主題關係）

參、 相關合作及贊助單位

肆、 活動內容

（一） 展覽日期

（二） 宣傳方式

（如：DM、海報、邀請卡、文宣內容，或開幕茶會／體驗活動辦理等）

伍、 參與對象、人數

陸、 預期效益

（如：本展覽推廣主題的理念為何？讓大眾更理解哪些議題？宣傳預計觸及民眾人數或邀請

哪些媒體露出？）

註一：個展／聯展申請者皆須填寫本表，各項目請務必填寫清楚！

註二：「展出者展歷」一欄如係團體申請（例如畫會、學會、協會等），請填寫該團體近年展出經歷

如係二人以上聯展，請填寫所有展出者資料表。

註三：茲申請上開場地及附屬設備，願遵守一切規定，且自行負責場地佈置，展覽結束後負責清

理場地及恢復原狀，如有毀損或遺失公物，願於七日內修復或照價賠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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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表請務必擇要填入，如各欄位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加頁，至多不超過 5 頁。



展品清冊表（以展出藝術品為限）

編號 作者 作品名稱 年代 尺寸 媒材 備註

※ 如本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
7



切　　結　　書

本申請人／單位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，於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
婦女館辦理「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」展覽，本檔次展覽期間，

展出藝品之包裝、運送、保險與管理保護事宜，全權由申請人／單位安排

人力或自行負責，如作品本身、畫框及其他相關項目，不論何種因素，遭

受破損，由本申請人／單位自行負責，不得請求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

館負擔任何相關賠償事宜。

此致 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館

展覽藝術家簽章：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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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覽支出預算明細表
（本表係為行政資源結盟統計之用，非作為經費申請用途。以下表格個展和聯展申請均須填寫）

             

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預算說明

合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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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參考下頁之填寫舉例及說明

2.如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


預算項目說明
填寫預算表時，請參考以下各類預算項目分別填寫，並視實際支出內容，參考選用屬於各項目之

適當預算細目。

(一) 人事費　為薪資或酬勞性費用，例如：演出費（請分列各相關演出人員，如演員、舞者等）、

演講費、設計費（請詳述設計項目，如燈光設計或佈景設計等）、工作費（請分列

各相關人員，如技術佈展工讀生等）。

(二) 事務費　為處理一般事務所發生的費用，例如：作品保險費。

(三) 業務費　為展覽流程相關費用，例如：設備租借費（請分列各相關設備，如佈景、音樂、燈光

音響、投影機等）、版權費、茶點費、資料費、展場裝置費、紀念品製作費等。

(四) 材料費　作品所需之材料或物料配件，例如：創作材料、攝影材料、展演裝置材料、建築材料

等。

(五) 其他　　未能列入上述分類之必要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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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說明一覽表　

請 ˇ 勾選所備附件並說明內容

□電子圖檔／照片____張（檔案上編號須與本表相同）

請說明圖檔名及影像內容並請依作品年代依序排列

編號 作者 作品名稱 尺寸 材質／類型 作品年代

1

2

3

4

5

□CD／DVD 數位影音檔     份   須為 DVD PLAYER 可播放之規格，並注意影像

清晰度

編號 作者 作品名稱 影片長度 影片年代

1

2

3

4

5

□其他（申請人身分證影本、贊助商相關資料、數位藝術論述文章等）

編號 附件項目 說明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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